
ICS 29.240.01

CCS P62

EPLA
团 体 标 准

T/EPI AJL20—2025

吉林省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工作规范

Work specification for physical quality inspec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project in jilin province

2025 - 12 - 05 发布 2025 - 12 - 20 实施

吉林省电力行业协会  发 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EPI AJL20—2025

I

目 次

前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1
质量行为检查...........................................................................................................................................1

4 工作职责...........................................................................................................................................................1
建设单位职责...........................................................................................................................................1
参建单位职责...........................................................................................................................................2
质量检查机构职责...................................................................................................................................2

5 检查实施...........................................................................................................................................................2
基本条件...................................................................................................................................................2
检查内容...................................................................................................................................................2
检查要点...................................................................................................................................................3

6 检查要求...........................................................................................................................................................3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4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仪器设备配置参考一览表...........................................10

附录 C（规范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记录表........................................................................... 11

附录 D（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 12

附录 E（资料性附录） 责令暂停施工（局部暂停施工）通知................................................................... 13

附录 F（资料性附录） 检查组廉洁检查交底、承诺书............................................................................... 14

参考文献...............................................................................................................................................................14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EPI AJL20—2025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吉林省电力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延边供电公

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春供电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

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元琦、杨 君、杜秋实、周子龙、高晓峰、时雨、欧景茹、关连会、刘 军、

孟繁波、吕长会、刘立明、苗倩、聂孝国、马冠群、赵祥、张营、于凯、孔译辉、张益霖、丛犁、 关

潇卓、刘凯、王鼎衡、谌骏哲、赵博、王若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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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吉林省输变电工程建设过程中对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的工作职责、检查实施、

检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行业质量检查机构，结合工程实际，在日常组织开展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工作中，

对输变电工程各阶段实体质量抽查验证、实测实量工作，主要包括对检验检测机构质量行为、相关检验

检测试验报告、工程实体质量检查和必要时开展的专项检查。工程各相关质量责任主体单位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L/T516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DL/T5168 110kV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施工质量检验规程

DL/T5190.1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1部分 土建结构工程

DL/T5710 电力建设土建工程施工技术检验检测规范

DL/T5814 变电站、换流站土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 inspection of engineering entity quality

质量检查机构对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实施抽查验证、检验检测。

质量行为检查 inspection of quality behavior

质量检查机构对工程各相关质量责任主体单位履行法定质量责任和义务的情况实施抽查、验证。

4 工作职责

建设单位职责

4.1.1 明确工程质量的总体要求和控制标准,建立责任制度，明确参建各责任单位（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的质量职责。

4.1.2 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单位，确保其具备质量保障能力。并提交完整资料,对检查中发现

的质量缺陷或不合格项，要求相关单位限期整改，严格执行建设工程管理法规要求，对工程质量负首要

责任。

4.1.3 合规管理责任:确保工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合同约定，审核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等单位的资质和文件，确保手续合法完备。

4.1.4 组织协调与保障:牵头组织质量检查前自查工作，协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运行等单位配

合检查，提供检查所需的资料（如施工记录、检验检测试验报告）、场地及安全保障。

4.1.5 全过程质量管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质量目标，定期开展自查和专项检查，管控监理和施

工项目单位履职情况，确保关键工序和隐蔽工程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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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配合质量检查:参加并接受质量检查机构检查，督促各责任单位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并跟踪落实，

组织问题整改验收，确保问题整改闭环。

参建单位职责

4.2.1 监理单位：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检验检测等环节进行日常管控，在竣工验收后对工程质量进

行全面评价，并编制本工程的质量评估报告；

4.2.2 勘察、设计单位：提供勘察、设计资料并参与关键工序验收，对工程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根据

工程实体质量是否符合勘察、设计编制本工程的符合性确认报告。

4.2.3 施工单位：承担施工过程直接质量责任。

4.2.4 检验检测机构：开展独立验证工作，为质量评价提供科学数据。

质量检查机构职责

按照建设工程质量检查管理有关规定，开展质量检查管理，保障工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保障工程质量和公共安全，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时按照流程进行上报。

5 检查实施

基本条件

5.1.1 检查专家要求

a）质量检查不得使用与工程项目参建单位等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的专家。

b）质量检查专家可在现行《全国电力质监专业人员名录》中选取，也可由相应专业质量检查专家兼职。

5.1.2 检验检测仪器设备

质量检查机构、检验检测单位应配备满足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所需的相应仪器设备，在各质量

检查阶段进行使用。检查仪器设备应经专业检定机构检定或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包括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试验报告、工程实体质量检查和必要时开展的专项检查。

5.2.1 检验检测机构

a）检验检测机构（含现场试验室）资质认定证书、范围；

b）检验检测设备、计量工器具；

c）检查内容包括不限于检验检测人员、依据、签字盖章、建设/监理单位审核意见；

d）检验检测试验方案/计划；

e）施工检验检测方案。

5.2.2 检验检测报告

在检查输变电工程各阶段有关检验检测报告时，主要检查具备建筑材料与构配件、主体结构及装饰

装修、钢结构、地基基础、市政工程材料、桥梁与地下工程等质量检验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

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混凝土配合比、基桩检测、原材料、钢筋焊接、导地线压接、导地

线X光检测等，具体检验检测报告类别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

5.2.3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

在开展输变电工程各阶段质量检查过程中（尤其是重大工程的关键节点），检查组应结合工程实际

进度，利用相关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对工程主要实体质量检查项目进行抽查并记录（见附录A、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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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专项检查

根据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工作需要，在质量检查过程中，发现有突出质量问题、隐患或对工程安全

有影响的重要部位、隐蔽工程，以及对检查成果存疑或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的，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

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独立进行检查验证，并出具结论性意见。

检查要点

5.3.1 质量行为

若发现检验检测机构质量行为不符合相应规范、标准时，将发现问题直接写入《输变电工程质量检

查整改意见书》（见附录 表D.1），监理单位应自查在审核检验检测机构相关资质、报告等资料过程中

是否存在问题，并对存在问题全面跟踪整改见证；建设单位应负责组织相关参建单位整改闭环，确认整

改合格真实有效。

5.3.2 检验检测试验报告

在检查检验检测机构试验报告时，若发现取样不符合相关规定、检验内容不齐全等问题，将发现问

题写入《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见附录 表D.1），并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整改闭环。

5.3.3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

利用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开展工程实体质量检查时，若检查结果不符合相关设计或标准，将发现问题

写入《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见附录 表D.1），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整改闭环。如建设单位

对质量检查机构检查结论存在疑问，由其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独立进行检查验证，并出

具结论性意见。

5.3.4 专项检查

质量检查机构在质量检查过程中发现有突出质量问题、隐患或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重要部位、隐蔽

工程，以及对检验检测成果存疑或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的，质量检查机构视严重程度向建设单位送达《输

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见附录 表D.1）或《责令暂停施工（局部暂停施工）通知》（见附录

表E.1），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试验验证，并出具结论性意见。

6 检查要求

需现场检查的输变电工程，要求建设单位安排现场配合人员，负责组织提供备查资料、检查场地

和符合规范要求的检查环境。如果现场不具备检查条件，应暂停检查工作，待具备条件后重新进行。

组织或实施检查的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廉洁质监纪律并填写《检查组廉洁检查交底、承诺书》

（见附录 表 F.1 ）。

使用相应检查仪器设备进行工程实体抽查验证时，需及时填写《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记录表》

（见附录 表 C.1），记录内容应清晰、完整体现检查信息及相关数据，由检查组组长负责收集整理并

签字确认后，交质量检查机构归档留存。

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问题整改，并于 20 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成，确实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

当说明原因，并经检查组同意后确定整改时限。检查组组长应及时审核建设单位报送的整改报告，实现

闭环管理，必要时组织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查。

质量检查机构配备的检查仪器设备应按相关标准要求按期进行校核检定，禁止在检查工作中使超

期校核检定仪器设备。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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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A.1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见表A.1

表A.1 架空输电线路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仪器设备 质量标准

1

混凝土基

础

混凝土强度 回弹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2
根开及对角线

尺寸
钢卷尺

尺寸偏差：一般塔螺栓式±0.2%，一般塔插入式

±0.1%。高塔±0.07%。

3 基础顶面高差
经纬仪/水平

仪 基础顶面偏差值：≤±5

4
地螺规格及露

高

钢卷尺、游标

卡尺 地螺露高偏差值：+10mm，−5mm。

5 立柱断面尺寸 钢卷尺
负偏差不应＞1%（或±20mm），岩石、掏挖基础

不应出现负误差。

6 整基基础扭转
经纬仪、钢卷

尺 一般塔：≤10′；高塔：≤5′。

7

主筋数量、间

距、保护层厚

度

钢筋扫描仪

1）主筋数量符合设计，间距偏差值±10mm。

2）保护层厚度符合设计、标准。桩基厚度偏差

≥-10mm，其它基础≥-5mm。

8

接地

接地体规格、

焊接、防腐

钢卷尺、游标

卡尺

1）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2）圆钢与圆钢、圆钢与扁钢搭接焊缝长度≥6d

（圆钢直径）并应双面施焊；扁钢与扁钢搭接焊

缝长度≥2b（扁钢宽度）并应四面施焊；焊缝平

滑饱满且不低于设计图纸要求。

3）接地连接点防腐范围不应少于连接部位两端

各100mm，并符合设计要求。

9 接地电阻值 钳形电流表

1）所测得的接地电阻值应根据土壤干燥及潮湿

情况乘以季节系数，其计算电阻值不应大于设计

工频接地电阻值。

2）土壤干燥时季节系数取值：1）埋深0.8-1.0m

时 ， 水 平 接 地 极 1.25-1.45 ， 垂 直 接 地 极

1.15-1.3；2）埋深2.5-3.0m时，水平接地极

1.0-1.1，垂直接地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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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接地规格、数

量、埋深

钢卷尺、游标

卡尺 接地体规格、数量符合设计，埋深≥0.8m。

11

杆塔

杆塔倾斜
经纬仪/全站

仪、钢卷尺

1）直线一般塔＜0.3%，直线高塔＜0.15%。

2）转角塔、终端塔向受力反方向预倾斜＞0，并

符合设计要求。

12
杆塔接触面间

隙
楔形塞尺 连接紧密，贴合密实，最大间隙≤2mm。

13
螺栓紧固、紧

固率
扭力扳手

1）紧固率：杆塔组立后≥95%，架线后≥97%（其

中主材连接处、导地线挂点紧固率100%）。

2）紧固力矩值符合设计要求，且紧固力矩上限

不宜超过规定值20%。角钢塔螺栓紧固力矩：M16

螺栓80N•m，M20螺栓100N•m，M24螺栓250N•m。

钢管杆塔螺栓紧固力矩执行其相关规定。

14 塔材镀锌层 镀锌层测厚仪

1）镀件厚度＜5mm，锌层厚度最小值55μm，锌

层厚度最小平均值65μm。

2）镀件厚度≥5mm，锌层厚度最小值70μm，锌

层厚度最小平均值86μm。

15

架线

导地线压接
钢卷尺、测距

望远镜

1）压接管不得有裂纹、明显弯曲，弯曲度应≤

2%，压接管不得有裂纹。

2）压接管与耐张线夹出口距离≥15m，与悬垂线

夹出口距离≥5m。

16
导地线相间弧

垂偏差

经纬仪/全站

仪

1）66kV且档距≤800m时，允许偏差值≤200mm。

2）220kV及以上且档距≤800m时，线路允许偏差

值≤300mm。

3）大跨越或档距＞800m时，允许偏差值≤500mm。

17
悬垂串倾斜偏

差

经纬仪/全站

仪

1）导地线倾斜偏差≤5°且最大偏移值≤200mm。

2）OPGW悬垂串倾斜偏差≤5°且最大偏移值≤

100mm。

18

导地线对地、

跨越物安全距

离

经纬仪/全站

仪
符合设计、规范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规定。

19
石砌挡

墙、护坡

规格、数量、

尺寸
钢卷尺

1）地基稳固，挡墙、护坡规格、尺寸符合设计。

2）块石立方体边长＞300mm，石料应坚硬，上下

错层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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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A.2电缆输电线路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见表A.2

表A.2 电缆输电线路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仪器设备 质量标准

1

电缆土建

混凝土强度 回弹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2
混凝土结构尺

寸

裂缝缺陷综合

测试仪、钢卷

尺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3

钢筋规格、数

量、间距、保

护层厚度

钢筋扫描仪

符合设计要求、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间距偏差纵向≤±10mm，横向≤±20mm。保护

层厚度偏差≤±5mm。

4 电缆管埋深 钢卷尺
埋设深度≥0.7m，在农田或车行道下方应≥

1m。

5 电缆管内径 钢卷尺
符合设计且≥1.5D（电缆外径），且最小不低

于150mm。

6

电缆电气

电缆弯曲半径 钢卷尺
铠装单芯电缆≥15D（电缆外径），无铠装单

芯电缆≥20D（电缆外径）。

7
电缆支架层间

距
钢卷尺

66kV-220kV，每层1根及以上≥300mm，500kV

≥350mm。

8

直埋电缆与管

道、道路、建

筑物间净距

钢卷尺 符合设计要求、标准规定。

9
防火涂料或防

火包带阻燃
钢卷尺

1）防火墙两侧≥2m范围内应涂刷防火涂料或

缠防火包带。

2）中间接头及相邻电缆长度≥2m范围内应涂

刷防火涂料或缠防火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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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A.3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见表A.3

表A3 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仪器设备 质量标准

1

土建

混凝土强度 混凝土回弹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2 混凝土结构尺寸 钢卷尺、楔形塞尺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3 基础顶面高差 经纬仪/水准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4
主筋规格、数量、

间距
钢筋扫描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5 钢筋保护层厚度 钢筋扫描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6 建（构）筑物沉降经纬仪/全站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7
接地

接地体规格、焊接、

防腐、埋深
游标卡尺、钢卷尺

接地装置焊接应采用搭接焊，除埋设在混凝土

中的焊接接头外，其余接头均应有防腐措施，

其搭接长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圆钢与圆钢、圆钢与扁钢搭接焊缝长度≥

6d（圆钢直径）并应双面施焊；扁钢与扁钢搭

接焊缝长度≥2b（扁钢宽度）并至少三面施焊；

焊缝平滑饱满且不低于设计图纸要求。

2）扁钢与钢管应紧贴 3/4 钢管表面上下两侧

施焊，扁钢与角钢应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施焊。

3）当设计无要求时，接地装置顶面埋设深度

≥0.6m。

8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测试仪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9

钢结构

螺栓力矩 扭力扳手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10 涂层厚度 涂层测厚仪

符合设计文件、涂料产品标准的要求。当设计

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涂层干漆膜总厚度：室

外不应小于 150um，室内不应小于 125um。

11 电缆防火
电缆防火封堵、制

作
钢卷尺 符合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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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仪器设备 质量标准

12

电气设备

螺栓紧固、端子板

接触面
扭力扳手、塞尺

1）所有安装螺栓必须用扭力扳手紧固,力矩值

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2）端子板接触面连接应紧密，接触良好，其

连接螺栓应用扭力扳手紧固，力矩值应符合产

品及规范要求。

13
导电部分相间距离

及对地距离

钢卷尺、激光测距

仪

母线安装，室内外配电装置安全净距离应符合

设计、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14 导线压接 压后尺寸 游标卡尺

压接管压接后对边距为 0.86D±0.2（D 为压接

管标称外径）,三个对边距只能有一个达到允

许最大值，否则更换压模重压。

15
电力电缆、

控制电缆
电缆截面 游标卡尺 电缆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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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仪器设备配置参考一览表

B.1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仪器设备配置参考一览表见表 B.1

表 B.1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仪器设备配置参考一览表

序号
质量检查阶

段
检查仪器设备 检查项目参考内容

1
变电站主体

结构施工前

钢卷尺、游标卡尺、镀锌层测厚仪、

回弹仪、裂缝缺陷综合测试仪、接地

电阻导通仪。

混凝土外观质量、截面尺寸、强度，接地规格、

埋深、焊接、防腐，接地电阻。

2
变电站电气

设备安装前

回弹仪、裂缝缺陷综合测试仪、钢卷

尺、钢筋扫描仪、经纬仪、水平仪、

全站仪。

混凝土基础外观质量、截面尺寸、强度，钢筋

规格及间距、保护层厚度、设备基础中心偏差、

基础标高偏差、预埋螺栓偏差。

3
变电站投运

前

测距望远镜、接地电阻导通仪、钢卷

尺、游标卡尺、扭力扳手、塞尺。

软母线、棚线等绝缘子串连接金具安装，销针、

螺栓安装，朝上压接管口滴水孔；线夹压接；

接地网连接；接地规格、埋深、焊接、防腐；

相间及对地净距、螺栓紧固。

4

架空输电线

路杆塔组立

前

经纬仪（配塔尺）、全站仪、钢卷尺、

游标卡尺、回弹仪、钢筋扫描仪。

基础顶面高差、根开，截面尺寸、强度，地螺

露高及规格，钢筋间距及保护层厚度。

5

架空输电线

路导地线架

设前

经纬仪、全站仪、钢卷尺、游标卡尺、

镀锌层测厚仪、钳形电流表、楔形塞

尺、扭力扳手。

杆塔倾斜，接地规格、埋深、焊接、防腐，接

地电阻，塔材镀锌层厚度，接触面间隙、紧固

螺栓力矩。

6
架空输电线

路投运前

经纬仪、全站仪、钢卷尺、钳形电流

表、镀锌层测厚仪、测距望远镜。

杆塔倾斜，导地线弧垂偏差、高度，接地规格、

埋深、焊接、防腐、接地电阻，导地线对地、

跨越物安全距离。

7
电缆线路工

程安装前

裂缝缺陷综合测试仪、钢卷尺、回弹

仪。
混凝土裂缝、尺寸偏差、强度。

8
电缆线路工

程投运前
钢卷尺。 电缆管径、弯曲半径、层间距、交叉净距。

备注：工程实体检查仪器设备与检查项目包含但不限于上表中所列项目，检查组在开展检查工作时，根

据工程实际，充分结合检验检测机构质量行为检查、相关检验检测试验报告查验情况，确定抽样检查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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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记录表

C.1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检查组阶段

检验检测仪器设备

检查部位设计标准值

检查时间、检查环境（温度、

湿度）、部位、数据、结论、

检测人

例：

1.X号塔基础强度；数据：XXX；结论：经实测满足/不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环境：温度 XX℃，湿度 XX%；检查时间：X年 X月 X日；检查人：

XXX。

2.X号塔基础顶面高差、根开；数据：XXX；结论：经实测满足/不满足

设计要求；检查环境：温度 XX℃，湿度 XX%；检查时间：X年 X月 X

日；检查人：XXX。

3.混凝土外观质量、截面尺寸；数据：XXX；结论：经实测满足/不满足

设计要求；检查环境：温度 XX℃，湿度 XX%；检查时间：X年 X月 X

日。检查人：XXX。

4..........

检查组组长

（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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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

D.1 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见表 D.1

表 D.1 输变电工程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

质量检查机构：

工程名称 注册登记号

检查阶段 检查方式

建设单位 工程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勘察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调试单位 运行单位

工程概况：

工程主要形象进度：

检查情况：

发现的问题：

一、质量行为类：

二、工程实体质量类：

检查组意见：

建设单位组织各参建单位对照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整改，并将整改闭环情况按照承诺时限报

质量检查机构。

检查组组长（签字）：

检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有关建议：

被检查单位意见：

□对检查组意见无异议，于 2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整改。（确实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当说

明原因，并经质量检查机构同意后明确整改时限）

□对检查组第 条意见有异议，申请质量检查机构于 10个工作日内对该意见进行复查。对其余意

见无异议，于 2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整改。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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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录E

（资料性附录）

责令暂停施工（局部暂停施工）通知

E.1责令暂停施工（局部暂停施工）通知见表E.1

表E.1 责令暂停施工（局部暂停施工）通知

编号：

工程名称 注册登记号

检查阶段 检查日期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暂停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质量检查组检查发现， ，经研究，对 工

程（局部暂停施工的填写具体位置）责令 □暂停施工 □局部暂停施工整改。

完成整改闭环，经 检查具备复工条件后，方可复工。

质量检查机构（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一式两份，质量检查机构及建设单位各执一份。质量检查机构应按照信息报送有关规定于发现问题

之日起 3日内报告有关单位，特别紧急的应当立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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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录F

（资料性附录）

检查组廉洁检查交底、承诺书

F.1 检查组廉洁检查交底、承诺书见表F.1

表 F.1 检查组廉洁检查交底、承诺书

工程名称

检查阶段

交底人（检查组长） 时间 年 月 日

接受交底人员

承诺

我已熟知质量检查工作廉洁检查交底全部内容，并严格遵守各项规定。

签字（确认）：

廉洁检查交底内容

1.严禁以权谋私、吃拿卡要，做到清正廉洁、秉公检查，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2.严禁接受被检查对象赠送的礼金、礼品、购物卡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

3.严禁以专家费、加班费、咨询费、酬谢费、劳务费、服务费、回扣费、顾问费、培训费、

讲课费等名义收受被检查对象任何钱款。

4.严禁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亲属及其他相关人员谋取私利。

5.严禁在被检查对象处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6.严禁接受被检查对象提供的宴请、娱乐活动等。

7.严禁干预被检查对象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介绍、承揽相关业务。

8.严禁借用、占用工程各参建单位及其人员的现金、车辆等财产。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EPI AJL20—2025

14

参 考 文 献

[1] GB/T50326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2] GB/T50379 工程建设勘察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3] GB/T50380 工程建设设计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4] GB/T50430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5] DL/T1362 输变电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规程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  inspection of engineering entity quality
	3.2　质量行为检查  inspection of quality behavior

	4　工作职责
	4.1　建设单位职责
	4.1.1　明确工程质量的总体要求和控制标准,建立责任制度，明确参建各责任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的质量
	4.1.2　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单位，确保其具备质量保障能力。并提交完整资料,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缺陷或不合
	4.1.3　合规管理责任:确保工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合同约定，审核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资质和
	4.1.4　组织协调与保障:牵头组织质量检查前自查工作，协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运行等单位配合检查，提供检查
	4.1.5　全过程质量管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质量目标，定期开展自查和专项检查，管控监理和施工项目单位履职情
	4.1.6　配合质量检查:参加并接受质量检查机构检查，督促各责任单位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并跟踪落实，组织问题整改验收

	4.2　参建单位职责
	4.2.1　监理单位：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检验检测等环节进行日常管控，在竣工验收后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评价，并编制
	4.2.2　勘察、设计单位：提供勘察、设计资料并参与关键工序验收，对工程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工程实体质量是否符
	4.2.3　施工单位：承担施工过程直接质量责任。
	4.2.4　检验检测机构：开展独立验证工作，为质量评价提供科学数据。

	4.3　质量检查机构职责

	5　检查实施
	5.1　基本条件
	5.1.1　检查专家要求
	5.1.2　检验检测仪器设备

	5.2　检查内容
	5.2.1　检验检测机构
	5.2.2　检验检测报告
	5.2.3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
	5.2.4　专项检查

	5.3　检查要点
	5.3.1　质量行为
	5.3.2　检验检测试验报告
	5.3.3　工程实体质量检查
	5.3.4　专项检查


	6　检查要求
	6.1　需现场检查的输变电工程，要求建设单位安排现场配合人员，负责组织提供备查资料、检查场地和符合规范要求的
	6.2　组织或实施检查的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廉洁质监纪律并填写《检查组廉洁检查交底、承诺书》（见附录 表F.
	6.3　使用相应检查仪器设备进行工程实体抽查验证时，需及时填写《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记录表》（见附录 表C
	6.4　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问题整改，并于20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成，确实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当说明原因，并
	6.5　质量检查机构配备的检查仪器设备应按相关标准要求按期进行校核检定，禁止在检查工作中使超期校核检定仪器设

	附录A（规范性附录）输变电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项目清单
	参考文献

